
附件： 
 

 

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
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章程 

 
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是学校为实现教材管理科 

学化、规范化、民主化，切实提高管理水平、教学质量和办学 

效益，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成立的。为了充分发挥其职 

能作用，明确职责范围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 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是对学校教材建设、选用 

等重大事项进行调研、咨询、决策、组织、指导、监督、审议 

和评估的机构。 
 

 

第二章  职  责 

第三条  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在工作中要全面贯彻党的 

教育方针，认真执行上级关于教育、教学工作的指示和要求， 

遵循教育和教学规律。 

第四条  制订教材建设规划。教材建设规划应坚持正确导 

向，面向需求、各有侧重、有机衔接，处理落实共性要求与促 

进特色发展的关系，适应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要求， 

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产业转型升级、技术技能积累和文化传承 

创新。 



第五条 对学校教材建设思路、教材建设形式、教材选用 

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，为学校教材建设、选用的重大决策提供 

咨询和建议。 

第六条  参与和指导学校教材方面的教育教学改革，教材
 

建设、教材选用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评估。 

第七条  制订学校教材选用意见。教材选用应结合区域和 

学校实际，切实服务人才培养。确保教材选用过程公开、公 

平、公正，严格按照程序选用，并对选用结果进行公示。 
 

 

第三章  组   织 

第八条  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设主任委员2名，副主任 

委员3名，委员若干名，下设办公室。主任委员由党委书记、 

校长担任；副主任委员由相关分管校领导担任；委员由教务 

处、宣传部、质量处、二级院部党政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组成。 

委员人数不少于15人，每届任期三年，委员可以连任，连任 

人数不得超过上届人数的2/3。 

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负责日常工作
 

和文件、资料的准备，教务处处长任办公室主任。 

第九条  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工 

作；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，分管教学校领导为常务副 

主任，负责日常事务、召集委员会会议；委员必须严格遵守委 

员会章程，认真履行委员职责，积极参加委员会活动，努力为 

学校教材建设、选用和教学质量提高做出贡献。 

第十条  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例
 

会。必要时可不定期地召集委员会会议。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 



会的决议须在有三分之二的委员参加会议的情况下，经与会人
 

数的过半通过方为有效。 

第十一条  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各成员每学期要到教学 

第一线，深入调查研究1-2门课程，每学期至少1次到有关教 

研室直接听取师生意见，以取得正确信息反馈。并对教材工作 

中的重大问题及时提交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会议讨论研究， 

并做出决策和处理。 
 

 

第四章  附   则 

第十二条 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生效。 

第十三条  本章程由学校教材建设与选用委员会负责解
 

释。



 

 

 


